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关于发布《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
设施建设技术规范》的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      环发[2003]137号 
为规范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，现批准并发布环境保护行业标准《自然保
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》。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　　标准名称、编号和实施日期如下：

　　《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》（HJ/T129-2003），自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。

　　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（www.sepa.gov.cn）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（www.es.org.cn）查询。

　　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特此公告。

　　二00三年八月十三日

　　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
　　前言

　　为了引导、限制、规范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，制订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（以下简称“本规范”）。

　　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　　本规范由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。

　　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。

　　本规范为首次发布，自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。

　　1.范围

　　本规范规定了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则和技术要求。

　　本规范适用于不同类型、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（含保护点和保护站）管护基础设施的建设。

　　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　　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文。

　　GB/T14529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

　　3.定义

　　本规范采用下列定义。

　　3.1　自然保护区

　　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、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、陆地水体或者海域，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。

　　3.2　管护基础设施

　　指用于自然保护区保护、管理、科研、监测、宣传教育的基础设施，包括标桩、标牌、道路、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建筑物（含办公用房、生活辅助用房、实验室、资料室、标本室等）、保护管理站、哨卡、瞭望台和其它基础设施。

　　4.总则

　　4.1　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符合该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要求。

　　4.2　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同自然景观和谐一致，有利于生态系统、物种和自然遗迹的保护，体现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，不得破坏自然景观和保护对象的栖息环境，不得搞不协调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装饰性设施。

　　4.3　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。

　　4.4　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除应执行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。

　　4.5　随着自然保护区的不断发展，本规范也将不断修订，一般五年修订一次。

　　5.标桩、标牌

　　5.1　自然保护区应设立明显的标桩、标牌，以示区界、指示方向、阐述规章制度、提示警告和表达信息等。对动物主要栖息地、觅食区域和历史文物遗迹应设立明显标志。

　　5.2　标桩、标牌根据功能分为：区界性标桩、标牌，指示性标牌，限制性标牌，公共设施性标牌，解说性标牌等。

　　区界性标桩、标牌是标明自然保护区和功能分区的区域界限、位置。

　　指示性标牌是为人们和车辆提供指南，以便寻找目标。

　　限制性标牌是揭示规定、规则，提示人们注意，控制人们活动和行动。

　　公共设施性标牌是表明设施位置，如休憩、服务、饮水、厕所、垃圾箱等。

　　解说性标牌主要是说明和介绍情况。

　　5.3　在有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区境界或功能分区区界，应设置区界性标桩，区界性标桩间隔距离一般为500m-1000m，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区或转向点，应适当加密。

5.4　在进入自然保护区境界或在功能分区区界的显要位置，应设置区界性标牌。一般设置1个自然保护区境界标牌，介绍自然保护区的名称、范围、主要保护对象、保护意义、保护要求、管理机构等内容；可以设置若干个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标牌，介绍功能分区的名称、范围、保护要求等内容。其它标牌根据指示方向、阐述规章制度、提示警告和表达信息等需要设置。

　　5.5　标桩、标牌采用鲜明底色，易识别，文字通俗易懂，清晰明显。对外开放的自然保护区，应注明英文。

　　5.6　区界性标桩以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，一般以水泥预制件为主，长方形柱体，柱体平面长0.24m、宽0.12m，露出地面0.5m，埋入地下深度根据具体情况确定，注明自然保护区或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全称及标桩序号（图1）。

　　5.7　标牌以木材或金属材料制作。区界性标牌的牌面为0.68×1m、1.36×2m、2.4×3.5m不同规格，贴近地面设置，或牌面底部距地1m设置；其它标牌的牌面为0.68×1m、1.36×2m不同规格，牌面底部距地1m设置（图2）。

　　5.8　标桩、标牌的设置应与自然环境协调，不得破坏自然景观和自然遗迹。

　　5.9　栅栏的设置规格（长度、高度、结构等），应根据保护需要，按保护对象进行确定，以起到防护作用为准。

　　6.道路

　　6.1　自然保护区的道路分为干道、巡视便道和小道：

　　（1）干道：指国家或地方公路连接自然保护区的道路，路面宽度为6m-8m；

　　（2）巡视便道：指设在自然保护区内的由管理局（处）至各保护站、居民点或经营活动场地的道路，砂土路面，以单车道为主，部分路段可设双车道以便会车；

　　（3）小道：指在自然保护区内供人们行走的道路，可根据自然地势设置自然道路或人工修筑阶梯式道路，有条件的可铺碎石或片石，路面宽度1m-1.5m.

　　6.2　自然保护区的道路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　　（1）道路布设以满足自然保护区管理、科研、巡视防火、环境保护以及生活需要为原则；

　　（2）内部道路可按不同等级，构成交叉路网，内部道路需与外部交通衔接；

　　（3）应充分利用现有道路系统和结合防火道建设，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田、村地；

　　（4）核心区不得修建道路；

　　（5）道路标准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，根据使用性质确定，道路线形应顺从自然，一般不搞大填大挖，尽量不破坏地表植被和自然景观；

　　（6）道路行走位置不得穿越地质不良和有滑坡、塌陷、泥石流等危险地段。

　　6.3　道路网应通过图面布线，分别确定道路的起止点、走行方位、中间控制点、道路里程和建设标准。

　　6.4　自然保护区旅游区的内部交通应以小道为主。

　　6.5　自然保护区的道路不得改变河流或溪流的流向。在沼泽地、坡地、地表松软或分布有苔原植被的特殊地段，应架设搭桥，宽度为1m-1.5m，高度为0.5m-1m.

　　6.6　在有危险性的路段，应设置护栏、护网、隔墙、扶手、台阶等安全防护设施。

　　7.建筑物

　　7.1　自然保护区建筑物分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建筑物、保护管理站和哨卡、瞭望台等。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建筑物包括办公用房、生活辅助用房、实验室、资料室、标本室等。

　　7.2　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址一般应建在自然保护区外，其选定原则为：

　　（1）有利于保护管理和科研活动的开展，便于宏观控制措施的实施；

　　（2）交通方便，有较好的内外衔接条件；

　　（3）场地适宜，位于城镇或靠近城镇，便于安排职工和家属生活及职工子女上学；

　　（4）靠近水源、电源，不占或少占农田；

　　（5）不受周期性自然灾害的威胁。

　　7.3　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的办公用房应根据自然保护区的规模、管理人员数量等情况，确定建筑层数和面积，人均办公面积不超过20m2.

7.4　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应建有实验室、资料室、标本室、家属宿舍及生活配套设施，合理布局，方便工作和生活。

　　7.5　保护管理站原则上应建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，便于管护，一般只建职工食堂和宿舍。

　　7.6　对于保护管理站和已建在自然保护区内的管理局（处）办公用房，其建筑物高度一般不超过树冠层。

　　7.7　已建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（处）建筑物和保护管理站，除确属不合理者外，不应搬迁或变更。

　　7.8　监视塔、瞭望台（楼）等瞭望设施的设置，必须视野宽阔，控制范围广。设置位置、结构形式和高度，应顺应自然地形地势条件。

　　7.9　检查站、哨卡设施根据需要设在人和车辆经常通过的主要道口处。

　　7.10　对可观察野生动物地区，应设置野生动物观察亭（台）、哨所，以竹、木、砖、石等地产材料为主。

　　7.11　建筑物的建设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施工、安装及材料等条件，合理选用先进技术和标准设计。

　　7.12　自然保护区内的建筑物，外表要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，不得用瓷砖、玻璃墙、大理石等贴面，不得用鲜明的颜色。

　　7.13　建筑物的结构造型、材料和装修标准应与自然保护区的性质、功能相协调，尽量降低建设和维修费用。

　　7.14　建筑物应建在朝向、环境、地形等条件较好的位置，符合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火、卫生等有关标准，达到安全、适用、经济的效果。

　　8.科研、监测和宣传教育基础设施

　　8.1　自然保护区应制定近期和远期科研计划，应有必要的科研依托单位。自然保护区以常规性科研为主，专题性科研主要配合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。

　　8.2　自然保护区应在核心区和缓冲区设立定位观测站，确定观测内容，配置相应观测仪器，做好观测记录和样品采集。核心区定位观测站只能观测，不能采样，缓冲区定位观测站可观测和采集标本、样品。

　　8.3　自然保护区实验室应根据本区的生态观测和科研要求，购置必要的仪器、设备和试剂，严格管理，使实验室井然有序地运行。

　　8.4　实验室室内布局以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、保证安全和操作方便为原则。

　　8.5　资料室、标本室应建立完整的技术资料和标本系列档案，并逐步建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。

　　8.6　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还应建立科普馆或博物馆，设大型标本陈列、图片资料展览、实物展示等陈列室。

　　8.7　标本、模型、图片等资料的陈列形式和标准，根据陈列物品种类、规模和数量等进行确定。

　　8.8　自然保护区的宣传栏主要内容包括读报栏、自然保护知识普及栏、画廊等。宣传栏位置设置应适中，布置形式应与周围环境协调。

　　8.9　宣传栏的橱窗陈设应讲究思想性、艺术性，宣传栏的高度应在2m左右，每个橱窗面积约为0.9m×0.6m，宣传栏可用木材或金属材料制作。

　　9.其它基础设施

　　9.1　自然保护区应尽量采用太阳能、沼气、风能等清洁能源。

　　9.2　自然保护区内供电线路应尽量地下敷设。

　　9.3　自然保护区供水水源可采用地下水或地表水，一般以地下水为主。水源选定原则主要有：

　　（1）供水距离短，水量充足；

　　（2）水质良好，饮用水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；

　　（3）水源地应选在居住区和污染源的上方；

　　（4）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不能用作水源。

　　9.4　排水设施必须满足生活污水、生产污水和雨水的及时排放。排水方式一般采用明渠（沟）或自然排放。

　　9.5　湿地类自然保护区不得用于自然保护目的之外的水源，不得修建排水工程而破坏湿地。

　　9.6　自然保护区旅游区应修建国家规定的一类公共厕所，其它地区根据需要修建三类公共厕所。

9.7　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的宾馆、饭店、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必须达到与功能区相适应的标准，未达标污染物不得排入自然环境。

　　9.8　自然保护区旅游区和人类活动地区应设置垃圾箱，垃圾箱的设置间隔一般为50m-100m.

　　9.9　垃圾应填埋处理，在保护区外设置填埋场，达到国家规定的处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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